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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 
动态调整实施办法 

 

为做好我校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动态调整工

作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、教育部《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

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4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

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4〕16号）和《关于开展2014年学位授权点

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4〕17号）文件要求，以及国

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

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学位〔2014〕1号）、

《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

调整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4〕2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江苏

省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实施办法(暂行)>的通知》

（苏学位字〔2015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已经制定的《南

京医科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方案》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现印发《南京医科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动态调整实施办

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第一章  基本原则 

第一条  学校成立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和

工作小组，负责对全校所有学位授权点进行合格评估以及动态

调整等相关工作。 

第二条  根据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管”的原则，对我校

所有学位授权点的建设情况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评估，对评

估结果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进行整改或动态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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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根据学位授权点的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

标准，从目标定位、研究方向、师资队伍、人才培养、科学研

究、学术交流、资源配置、制度建设等方面，真实、准确考察

学位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。评估标准体现学位授权点的办学水

平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；评估内容对照《学位授权点评估要

素》（附件一），重点突出人才培养，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不低于

国家制定的《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》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

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）。 

第四条  学位授权点的动态调整以提高质量为主线，以

优化结构为原则，推动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发展，不

断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。 

第五条  积极撤销需求不足、水平不高、达不到合格评

估标准的学位授权点；主动增列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、特色

鲜明、发展潜能明显、有利于优化结构的学位授权点。 

第二章  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和增列办法 

第六条  自主调整学位授权点的具体办法是：“撤一增

一”，即主动撤销一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学位授权点可

以等额自主增列一个其他学位授权点，具体办法参见《关于开

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4〕2号）。 

第七条  拟自主增列的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

点必须达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申报授权点最低要求并具

备相应的基本条件[参见《关于委托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学

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进行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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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点初审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

〔2010〕18号）]。拟自主增列的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必须

达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《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基本

条件》[参见《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的

通知》（学位〔2013〕37号）]。拟自主调整增列的博士专业学

位授权类别必须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基本要求。 

第三章  学位授权点评估和增列过程 

第八条  各院、室、学术业务单位根据学校通知的要求开

展自我评估，准备评估材料，对照评估要素进行检查（附件1），

总结优势和特色，以及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,撰写学位授权

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（附件2）。鼓励各院、室、学术业务单位

根据自我评估结果，主动提出撤销学位授权点的建议。 

第九条  院、室、学术业务单位在自我评估中符合基本要

求的情况下，可以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（附件3、4、5）。对于

主动提出撤销学位点的院、室，学术业务单位在学位授权点增

列时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十条  学校聘请不少于5名同行专家（其中外单位专家

不少于1/3）组成专家组，对学位授权点进行会议评审，由同

行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并提出诊断式意见，专家组通过

的同意票数不少于专家总数2/3，评估结果分为“合格”和

“不合格”，提出建议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初步名单；对申请新

增学位授权点材料进行评审，提出建议新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初

步名单。 

当学位授权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则直接进入专家建议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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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的学位授权点初步名单： 

一、已经停止招生； 

二、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的教授数不足3人、五年内

授予硕士学位人数不足5人；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的教授

数不足8人，五年内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足5人。 

第十一条  南京医科大学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

小组在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审核，确定拟主动撤销和拟

自主增列学位授权点名单。 

第十二条 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的规定要

求和条件，结合我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，对拟主动撤销和拟自

主增列学位授权点进行审议，并通过投票表决决定是否同意调

整。 

第四章  其他 

第十三条  按本办法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即停止招生，已

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不得在五年内再次依

据本办法增列为学位授权点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1：《学位授权点评估要素》 

附件2：《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》 

附件3：《申请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 

附件4：《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简况表》 

附件5：《申请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简况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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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：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撤销汇总表 

附件7：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申请增列汇总表 

http://www.ec.js.edu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1706201748092005219.doc
http://www.ec.js.edu.cn/module/download/downfile.jsp?classid=0&filename=1706201748145895166.doc

